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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

公告

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永和智控”）近日通过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系统查询到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曹德莅先生所

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情况

股东名

称

是否为控

股股东或

第一大股

东及其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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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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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冻结执行
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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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德莅 是 2,000,000 4.65% 0.45%
2025年
10月 28
日

2028年
10月 27
日

成都市金牛区

人民法院

司法

冻结

二、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、司法冻结的情况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曹德莅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

43,004,034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9.65%；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4,500,000

股，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10.46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01%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曹德莅先生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 2,000,000

股，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4.65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45%。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曹德莅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

三、其他事项说明

1、本次冻结股份系曹德莅为第三方合同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被成都市

金牛区人民法院冻结其持有永和智控的 2,000,000 股。曹德莅将积极稳妥化解股

票冻结风险。

2、曹德莅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。

3、本次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冻结与公司无关，对公司的日常

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。

4、截至目前，本次司法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。

5、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，并根据有关规则制度的要求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、注意投资风险。

四、备查文件

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》

特此公告。

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 10月 30日


